
［提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向职工提供福利的形式

不断丰富，为了推进职工薪酬准则的国际趋同，财政部组织人员对

2006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九号———职工薪酬准则进行了修订。修

订后的职工薪酬准则，对企业影响较大的是企业为职工设计的设定受

益计划的确认和计量。从企业执行情况看，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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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企业向职工提供福利的形式不断丰富，离职后福利计划的日

益发展，旧职工薪酬准则在执行中缺乏具体针对性与可操作性。旧职

工薪酬准则及其应用指南在执行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长期辞退福

利计划导致的应付职工薪酬的估计和折现等，需要对就职工薪酬准则

的相关规定予以补充说明，以提供职工薪酬准则的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2011 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19 号———雇员

福利》完成了一系列的重大修改。为体现国际趋同，迎合企业向职工提

供福利的形式不断丰富，解决旧职工薪酬准则与企业发展情况不相适

应的问题，财政部修订了职工薪酬准则，要求企业在 2014 年 7 月 1 日

起开始实行，并作为会计政策变更进行追溯调整。本文将探索修订后

的职工薪酬准则中关于离职后福利在确认和计量中存在的问题，以寻

求解决办法。
一、离职后福利定义及分类

离职后福利是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在职工退休或与企

业解除劳动关系后，提供各种形式的报酬和福利。比如基本养老养老

金、失业保险、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以及退休后企业按期支付给

职工的各种津补贴等。离职后福利计划是企业与职工就离职后福利达

成的协议，或者企业为向职工提供离职后福利制定的规章或办法等。
离职后福利计划分类为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

（一）设定提存计划。设定提存计划是向独立的基金缴存固定费用

后，企业不再承担进一步支付义务的离职后福利计划，对于设定提存

计划，企业应当在职工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根据设定提存计

划计算的应缴存金额确认为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或者相关资产成

本；这类计划通常包括基本养老、失业保险、企业年金，按法律上规定

交费，到员工退休或失业后，企业无进一步支付补偿的义务。
（二）设定受益计划。设定受益计划是除设定提存计划以外的离职

后福利计划。如商业性或契约式补充养老支付或医疗保险或其他相关

计划，比如：银行、大型国企、央企规定凡在企业中工作至退休的员工

可每月在法定受保范围外还享受公司给予 1，000 元；或规定退休后获

得一套老年公寓，享有终身使用权；或公司定期向商业保险公司支付，

规定员工在退休后每月领取 800 元；或公司自设资金池，定期缴费以

支付未来给予退休员工的费用。
（三）设定提存计划与设定受益计划的区别。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

受益计划的区分，取决于离职后福利计划的主要条款和条件所包含的

经济实质。在设定提存计划下，企业的义务以企业应向独立主体缴存

的提存金金额为限，职工未来所能取得的离职后福利金额取决于向独

立主体支付的提存金金额，以及提存金所产生的投资回报，从而精算

风险和投资风险实质上要由职工来承担。在设定受益计划下，企业的

义务是为现在及以前的职工提供约定的福利，并且精算风险和投资风

险实质上由企业来承担。
二、离职后福利计划的确认和计量

（一）设定提存计划的确认和计量。针对设定提存计划的确认和计

量，准则修订前后并未发生变化。企业通常设计的设定收益计划包括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为职工缴纳的商业保险等。企业应当根据在资产

负债表日为换取职工在会计期间提供的服务而应向单独主体缴存的

提存金，确认为职工薪酬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缴纳

的金额通常来源于社保缴纳基数与缴纳比例相乘，对于缴纳的基数和

比例通常比较容易获取。商业保险取决于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中约定

的每月应承担的金额。
（二）原有设定受益计划确认和计量存在的问题。针对企业设计的

设定受益计划的确认和计量，旧职工薪酬准则的相关规定无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在旧职工薪酬准则修订之前，企业为职工设计的设定的受

益计划，通常在职工退休后实际支付约定的福利时才确认为职工薪酬

负债并计入支付当期损益。原有的设定受益计划确认计量方式导致职

工为企业提供服务和相关成本费用计入的会计期间错位，不符合配比

原则。职工根据企业的设定收益计划而享有的报酬，只有职工在该企

业工作到退休后方可享受，实质应属于职工为企业提供服务所应获取

报酬，但这部分报酬需要延迟到职工退休后才享有。但由于报酬支付

时间与职工提供劳务的时间不匹配，导致职工为企业提供服务和相关

成本费用计入的会计期间不一致。产生的后果不符合收入成本配比原

则，已确定的现实义务没有进行计量，导致企业少计负债虚增净资产。
（三）修订后的设定受益计划确认与计量。企业应当根据预期累计

福利单位法确定的公式将设定受益计划产生的福利义务归属于职工

提供服务的期间，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企业对设定受益

计划的会计处理通常包括四个步骤：

根据预期累计福利单位法，采用无偏且一致的精算假设对有关人

口统计变量和财务变量等做出估计，计量设定受益计划所产生的义

务，并确定相关义务的归属期间。企业应按照本准则第十五条规定的

折现率将设定受益计划所产生的义务予以折现，以确定设定受益计划

义务的现值和当期服务成本。
设定受益计划存在资产的，企业应当将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现值减

离职后福利确认和计量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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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条件促使会计

人员成为多元利益的核心。然而，当前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严重

滑坡，不仅影响到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亦使会计业的公信力

受到严峻挑战，会计行业面临一场严重的“诚信危机”。本文对

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现状进行分析，并就如何加强会计职业道德

建设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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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职业道德的概念

会计职业道德是指在会计职业活动中应遵循的、体现会计

职业特征的、调整会计职业关系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是具

有相对稳定性，广泛社会性的调整利益关系的手段。会计人员

在职业活动中必须做到诚实守信、客观公正等职业的普遍要

求。会计的服务对象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提供的会计信息是

公共产品，所以会计职业道德的优劣将不单单影响企业的利益

更是影响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
二、会计职业道德的重要性

（一）会计职业道德是调整会计职业活动利益关系的手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职业活动中的各种经济关系日趋复

杂。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各经济主体的利益与国

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时常发生冲突。会计职业道德不单单可

以配合国家法律制度，而且可以调整职业关系中的经济利益关

系，以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
（二）会计职业道德是对会计法律制度的重要补充。会计法

论会计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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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设定受益计划资产公允价值，所形成的赤字或盈余确认为一项设定

受益计划的净负债或净资产。设定受益计划存在盈余的，企业以设定

受益计划的盈余和资产上限两项的孰低者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资产。
根据职工薪酬准则第十六条的有关规定，确定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额。
根据本准则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确定应当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额。
三、设定受益计划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任何一项准则的制定，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总会存在各种问题，使

得其推行较为不易，设定受益计划的推行也不例外。在实务中，严格按

照准则要求确认和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存在以下问题：

（一）鉴于考核机制管理层推进该项会计变更的意愿不强。根据修

订后的职工薪酬准则第三十条对于本准则施行日存在的离职后福利

计划、辞退福利、其他长期职工福利，除本准则三十一条规定外，应当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的规定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根据第 28 号准则：会计政策变更能

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的，应当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将会

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调整列报前期最早期初留存收益。设定受益计

划的会计政策变更的调整涉及到享有设定受益计划的所有职工（含已

经退休的职工）；追溯调整法的处理方式，将导致企业在调整当期的净

资产会有相当金额的缩水。对净资产指标有要求特别是绩效考核指标

中包含了净资产指标的企业，该项政策的推行存在一定的阻力。
（二）企业财务人员的水平有待提高。新修订准则的出台，需财务

人员对准则进行反复学习和把握，才能熟练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但部

分企业财务人员特别是非公众公司财务人员对新准则学习的主管意

愿不强，财务人员通常缺少参与接受外部培训的机会，导致财务人员

对新修订职工薪酬准则的理解不深，掌握程度不够，不能很好运用于

实际工作。
（三）出于对成本的考虑，企业不愿求助于精算服务。由于企业需

要确认的设定受益计划产生的义务，需要在职工退休后支付，实际支

付期与确认期存在的差异，需要采取相对一致的精算假设对有关人口

统计变量和财务变量等作出估计，再计量设定受益计划所产生的义

务，并确定相关义务的归属期间。设定受益计划的最终义务受到许多

变量的影响，如职工离职率、死亡率、职工缴付的提存金等。这样的精

算工作往往属于精算师的业务范畴。由于该项服务不能为企业带来实

质的经济利益流入，企业不愿意多付精算成本。
会计政策变更产生的对净资产的减少是一个累积数，不能直接归

于执行政策变更当期的管理者。建议上级主管或考核部门，针对该项

会计政策变更带来的影响做好衔接过渡工作，减少因业绩考核原因产

生推进此项政策变更的阻力。建议企业督促或者激励财务人员学习修

订后的职工薪酬准则，提升他们的学习意愿，同时为财务人员提供参

加培训的机会，以提高财务人员的会计核算水平。如果企业设计的设

定受益计划比较复杂，精算难度较大，为了更公允反映企业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建议企业对该项政策变更的测算工作外包给具有精算

服务资格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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